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三七二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吳兼主任委員伯雄                                        紀錄：廖本全 

          潘委員兼執行秘書禮門代 

四、出席委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六、宣讀本會第三七一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議：除核定案件第一案「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之 

     決議文修正如左外，其餘確定。 

      

       

      為本項暫予保留，另案辦理」，並應於計畫書敘明，計畫圖上以明虛線標繪 

      「暫予保留，另案辦理」，俟台灣省政府研提替代性路線及拆遷戶安置計畫 

      資料協調確定報部後，再提會討論。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七、報告案件： 

  第 一 案：台北市政府對本會第三六三次會議審議「修訂信義計畫（通盤檢討）案」 

       決議文（三）之執行疑義報告案。 

  說  明：一、查台北市政府報部核定之「修訂信義計畫（通盤檢討）案」，業經本 

         會第三六三次會議審議，獲致決議略以：「（三）第一條第四項中有 

         關增訂住商混合使用比例、樓層配置以及合理住宅單元規模及數量比 

         例等規定，應於計畫書中補列各住宅單元計畫數量估算表，以利計畫 

         執行及管制。」，並經本會第三六四次會議宣讀會議紀錄確定在案。 

       二、嗣經台北市政府以八十三年一月十日八三府都二字第八二○六九二一 

         七號函送上開計畫案修正計畫圖說到部，其中說明三（四）略以：「 

         決議第三點（三）‧‧‧各住宅單元計畫數量‧‧‧建請依原修訂條 

         文之具體原則性之規範作為執行之依據。」乙節，核與前揭本會決議  

         文不合，本部業以八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台（八十三）內營字第八三○ 

         一一四二號函復台北市政府略以：「本案‧‧‧本部將於近期內提報 

         本部都委會討論定，俾利執行，以資適合。」，特提請報告定奪。 

  決  議：一、本案准照台北市政府八十三年一月十日八三府都二字第八二０六九二 

         一號函說明意見通過。 



              二、惟本會第三六三次會議紀錄決議文（三）部分，應請台北市政府交由 

         該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供該委員會審議相關都市設計案之參考。 

 

  第 二 案：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專案簡報「台北市都市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案」， 

       並研商商業區通盤檢討相關課題案。 

  說  明：本案業於本（八十三）年元月二十四日邀請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到本部 

       營建署向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簡報，獲致結論如下：「一 

       、本次台北市商業區通盤檢討涉及範圍廣泛，亦甚重要，可為高雄市、台 

       灣省都市未來商業區通盤檢討之參考。會議紀錄應節錄各委員及台北市政 

       府發言要點，提本部都委會報告，俾供將來審議上開計畫案之參據。二、                                                                                                                                           

       回饋部分，未來之使用、管理方式應予明確規定，不應只由開發者享用， 

       而由台北市政府負管理維護之責。三、開發許可應結合績效管制及審議規 

       範，否則無法有效運作。」，特提會報告。 

  決  議：洽悉。 

 

八、備案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中和都市計畫（部分保護區為電路鐵塔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四二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一六四一五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 

           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二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土城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公園 

       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學校用地為捷運系統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六一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三年一月五日八十三府建四字第一四三七二八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 

           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一、准予通過，惟公園用地變更為「捷三」捷運系統用地部分，附帶條件 

         應增列「綠地面積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乙語。 

       二、請台灣省政府依照上開決議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備案。 



 

  第 三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豐原都市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公園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五五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                                                                                                                                         

           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八十三府建四字第一四三九二七號函檢附計畫書圖 

           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七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一、准予通過，惟附帶條件得作多目標使用部分，應增列以公共設施使用 

         性質之多目標使用項目為限。 

       二、請台灣省政府依照上開決議，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備案。 

 

  第 四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板橋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通盤檢討案） 

       變更內容綜理表第十二、十四、二十四案（即公十五、公十三、公一）及 

       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第二十一案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一、本案係屬「變更板橋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內未經台灣省都委會審決確定部分，嗣經該省都委會第四四三  

         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八二府建四 

         字第一七九八四四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及本部七十六年十一月十日台內營 

         字第五五○○一九號函。 

       三、檢討計畫範圖：詳計畫圖示。 

       四、檢討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退請台灣省政府重新研議，考量增列容積率、建蔽率之規定，並就左 

       列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研提具體意見報部後，再行提會討論： 

         一、陳劉桂子君陳為「公一」公園用地部分，省府因該地區民眾協調捐地 

                不成即予維持原計畫，係屬不合理，推派代表與會說明乙案。 

 

       二、台北縣政府八十三年一月十四日北府工都字第四七二三四０號函為「 

         公十三」用地變更部分，擬請增列光仁段六六七至六七一等五筆地號 

         土地，並請併案審議乙案。 

              三、立法院鄭委員逢時函轉泰安新村陳豐田君及陳君本人陳為「公十五」                                                                                                                                         

         用地變更案，請刪除應另擬細部計畫之規定乙案。 

       四、立法院鄭委員逢時函轉國光新村陳清山君及陳君本人陳為「公十三」 

         用地變更案，請刪除另擬細部計畫之規定乙案。 

       五、正隆公司陳請變更「公十五」公園用地部分為醫院用地，供該公司興 



         建紀念醫院之用乙案。 

 

九、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古十五」古蹟及部分商業區為古 

 

              蹟保存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六一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 

           府八十二年十二月七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七八五三二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二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觀音山區域公園、保護區為旅遊專 

         用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四八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 

           府八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六五一六五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案經提請本會八十二年十月十三日第三六六次會議決議：「退請台灣 

           省政府補充變更理由、內容等相關資料到部後，再行提會討論決定。 

           」在案。茲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八二府都一字第一                                                                                                                                         

           八六九五四號函復略以：「．．．二、有關本案貴部都委會八十二年 

           十月十三日第三六六次會決議請本府補充變更理由、內容等相關資料 

           ，經函請規劃單位省住都局函復稱：有關交通處旅遊事業管理局所提 

           供之說明資料，其中第參項規劃構想及第肆項規劃內容兩部分，係住 

           都局市鄉處依『觀音山旅遊專用區細部計畫』案之規劃構想摘錄部分 

           提供旅遊局彙整，本府對本案之變更理由、內容等另無意見，仍請俟 

           本府八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八二府建四字第一六五一六五號函送之有關 

           書圖核辦。」特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退請台灣省政府補充變更理由、變更主要計畫內容、建蔽率、容積率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並切實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五條及都市計畫書圖 

       製作規則有關規定，研提具體相關資料到部後，再行提會討論決定。 



 

  第 三 案：內政部為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部分機三用地為變電所用地 

       ）案。 

  說  明：一、本案前經本會八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三六五次會議審決：「本案退  

         請台灣電力公司就該公司申請變更計畫範圍之土地取得問題，協調桃 

         園縣政府、桃園電信局確定後，再行提會討論。」在案。 

       二、茲准桃園縣政府八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八二府工都字第二四一八一七 

         號函副本略以：「查桃園市中山段二五五地號土地業已確定讓售桃園 

                  電信局刻正依法完成處分程序中‧‧‧」到部，特再提會討論。 

    決  議：維持原計畫。 

 

    第 四 案：內政部為變更高速公路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高速鐵路用 

         地）案。 

  說  明：一、交通部八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交路密（八十二）（一）字第○一○六 

         ○號函為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闢建台灣西部走廊高速鐵路需要，爰 

         依「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申請由內政部辦理逕為個案變更都市計畫，並檢附計畫書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八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八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分別在苗栗縣政府、頭份鎮公所、竹南鎮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 

            八十二年十月六日假頭份鎮公所舉辦說明會完竣。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計有陳情案十件，並經交通 

            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八十二）高鐵地字第六 

                  五七○號函檢送上開研析意見到本部營建署，詳如左表：            

 

  「變更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高速鐵路用地）案」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 

│編號│陳情人及陳情位置│ 陳   情   理  由  │ 建   議    事  項   │高 鐵 籌 備 處 研 析 意 見│ 

├──┼────────┼────────────┼────────────┼─────────────┤ 

│ １  

│    │泉              │帶來之噪音嚴重影響教學及│ 另建一棟教室十二間。 │ 三百公里），路線必須平直│ 

│    │頭份鎮興隆段興隆│本校整體之發展。    │ ，任何路段的調整，對前後│ 

│    │小段            │            │  室的隔音玻璃及空調。  │ 路線之影響範圍均相當大（│ 

│    │                │             能長達十公里）。且現行路│ 

*0    │                │            │ 土地興建活動中心。  │ 線乃經過實地調查、踏勘、│ 

│    │                │            │  （三千平方公尺）     │ 整體評估後選定，並經行政│ 



├──┼────────┼────────────┼────────────┤ 院於八十一年六月廿五日正│ 

│ ２ │謝來興              │ 式核定。其所涉及房屋拆遷│ 

│    │頭份鎮斗換坪段新│ 宅區其細部計畫現正審議│            │ 量最少，實不宜再行變更。│ 

│    │華小段          │ 中，高鐵路線設計竟未按│             

│    │                │ 實際情況避開住宅區且破│            │ 慮加設噪音阻隔設施，以減│ 

│    │                │ 壞其完整性及整體性發展│            │ 輕對該校之影響。       │ 

│    │                │ 整體性發展。     │             

│    │                            │ 份本處僅能就一般補償原則│ 

│    │                │ 學品質及民眾權益甚鉅。│            │ 辦理。            │ 

├──┼────────┼────────────┼────────────┼─────────────┤ 

│ ３ │陳增興                

│    │頭份鎮斗換坪段新│ 如需建高鐵，應將新華段│ 大眾運輸為主、私人運輸為│ 

│    │華小段          │ 鐵而失去更多土地。  │ 之土地規劃為住宅、商業│ 輔」交通政策的基本建設。│ 

│    │                 區。         │ 其運量大、用地省、速度快│ 

│    │                │  法度日實非農民之福亦非│                        │ 、安全、準點率高，並可填│ 

│    │                │  政府德政。            │                        │ 補當前長途旅客運輸系統的│ 

 

├──┼────────┼────────────┼────────────┤  重大空檔。其所能發揮的總│ 

│ ４ │陳香美               │  體效益及對國家發展之重要│ 

│    │頭份鎮斗換坪段新│ 執政者糟蹋。       性，絕非任何其它運輸系統│ 

│    政│ 規劃為住宅、商業區。 │  所能取代。              │ 

│    │二二地號       │ 黨失去民心。     │             

├──┼────────┼────────────┼────────────┤  節，擬建請都市計畫主管機│ 

│ ５ │劉增福          │同編號１。       │不需建高鐵。      │  關就都市整體發展作通盤考│ 

│    │頭份鎮斗換坪段新│            │            │  量。                    │ 

│    │華小段二二０地號│            │            │                          │ 

│    │                │            │            │                          │ 

├──┼────────┼────────────┼────────────┤                          │ 

│ ６ │古運妹          │   │請取消興建高鐵。    │                          │ 

│                │                          │ 

│    │華小段二一七、二│ 。          │            │                          │ 

│    │一八地號        │            │            │                          │ 

├──┼────────┼────────────┼────────────┤                          │ 

│ ７ │徐錦春          │同右。         │同右。         │                          │ 

│    │頭份鎮斗換坪段新│            │            │                          │ 

│    │華小段二三四地號│            │            │                          │ 

├──┼────────┼────────────┼────────────┤                          │ 

│ ８ │徐張送妹           │                          │ 



│    │頭份斗換坪段新華│ 用地變更為高鐵用地。 │            │                          │ 

│    計畫破壞用地之完整性│            │                          │ 

│    │五、二三六地號      │            │                          │ 

├──┼────────┼────────────┼────────────┤                          │ 

│ ９ │吳鳳美          │同編號７。       │同編號７。       │                          │ 

│    │頭份鎮斗換坪段新│            │            │                          │ 

│    │華小段二三八─一│            │            │                          │ 

│    │地號            │            │            │                          │ 

├──┼────────┼────────────┼────────────┤                          │ 

│  │吳鼎金          │該土地七十三年農地重劃後│同右。         │                          │ 

│    │頭份鎮斗換坪段新│未享地盡其利現又遭攔腰斬│            │                          │ 

│    │華小段三六一號  │斷。          │            │                          │ 

└──┴────────┴────────────┴────────────┴─────────────┘  

              

 七、茲准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八十三年一月十日（八十三）高鐵地 

 

                字第○一四○號函檢送本案多目標使用範圍配置圖及使用項目表（如 

                左）各乙份到部。 

┌─┬───┬─────────┬──────┬────┬───────────┬──────────┐ 

│編│      │  內          容  │            │ 面 積  │                      │                    │ 

│ │位 置├────┬────┤理        由│        │ 使  用  項  目   │ 備       註 │ 

│號│      │原 計 畫│新 計 畫│            │（公頃）│           │                    │ 

├─┼───┼────┼────┼──────┼────┼───────────┼──────────┤ 

速鐵路│加速工程用地│０‧０四│道路                  │本案作多目標使用之範│ 

│          │用地部分│取得順利施工│        │                      │圍與項目，除考慮不妨│ 

│  │道路之│        │高架鐵路│，並符合實際│        │                      │礙其原使用外，同時應│ 

│  │部份土│        │作多目標│需要以加強土│        │                      │考慮擬使用型態與鄰近│ 

│  │地    │        │使用    │地有效利用。│        │                      │使用或公共設施計畫相│ 

│  │      │        │        │            │        │           │互配合。            │ 

├─┼───┼────┼────┼──────┼────┼───────────┼──────────┤ 

  │同右    │同右        │０‧                 │同右                │ 

│  │路南側│        │        │            │                      │                    │ 

│  │之住宅│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  議：一、原則准予通過，惟應請內政部邀請交通部協商，如經交通部確認將來 

         執行無問題後，再行簽請部長核定，轉報行政院備案，並轉知公告發 

         布實施。 

 

              二、有關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同意照工程用地單位研析意見辦理。 

       三、計畫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應修正為「高速鐵路用地係供高速鐵路 

         及其必要附屬設施使用，惟有關高速鐵路高架結構體下方允許作多目 

         標使用之項目、准許條件及其應具備條件規定部分，俟內政部研修『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並報奉行政院核定，據以執 

         行。」並退請工程用地單位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 

 

    第 五 案：內政部為變更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高速鐵路用地） 

         案。 

    說  明：一、交通部八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交路密（八十二）（一）字第○○八八六 

           號函為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闢建台灣西部走廊高速鐵路需要，爰依            

「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申 

           請由內政部辦理逕為個案變更都市計畫，並檢附計畫書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八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至八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分 

           別在新竹縣政府、竹東鎮公所、新竹市政府暨所屬東區區公所公開展 

           覽三十天，並於八十二年八月三十日假新竹縣政府八十二年九月二日 

           假新竹市政府分別舉辦說明會完竣。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計畫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應修正為「高速鐵路用地係供高速鐵路及其 

       必要附屬設施使用，惟有關高速鐵路高架結構體下方允許作多目標使用之 

       項目，准許條件及其應具備條件規定部分，俟內政部研修『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並報奉行政院核定後，據以執行。」並退請工 

       程用地單位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第 六 案：內政部為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高速鐵路用地）案。    

  說  明：一、交通部八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交路密（八十二）（一）字第○○八八五 

         號函為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闢建台灣西部走廊高速鐵路需要， 

         爰依「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申請由內政部辦理逕為個案變更都市計畫，並檢附計畫書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八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至八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分別 

         在新竹縣政府、竹東鎮公所、寶山鄉公所、新竹市政府暨所屬東區區 

         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八十二年八月三十日及八十二年九月二日 

         分別假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舉辦說明會完竣。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附表。                             

 

┌──┬────────┬────┬────┬────────────┬────┐ 

│編號│陳情人及陳情位置│陳情理由│建議事項│  工程用地單位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 

│ １ │一、奎帝化學股份│本廠位於│高鐵路線│一、本案高鐵路線係屬開挖│同意工程│ 

│   │    有限公司  │高鐵路線│向中心退│  路段，需顧及邊坡穩定│用地單位│ 

│   │二、竹東鎮頭重埔│邊緣，徵│縮三十公│  ，陳情將路線邊線樁位│研析意見│ 

│   │    段三一八─六│收後工廠│尺，以利│  點 C1216向路中心遷移│        │ 

│   │    一、三一八─│無法出入│工廠將來│  三十公尺乙節，實有困│        │ 

│   │    五三地號  │及運作。│仍能正常│  難。        │        │ 

│   │        │    │運作。 │二、本處於路線細部設計時│        │ 

│   │        │    │    │  ，將與新竹縣政府、竹│        │ 

│   │        │    │    │  東鎮公所及新竹科學園│        │ 

│   │        │    │    │  區管理局研商保持該廠│        │ 

│   │        │    │    │  進出道路順暢之辦法，│        │ 

│   │        │    │    │  俾使該廠正常運作。 │        │ 

└──┴────────┴────┴────┴────────────┴────┘ 

 

                                                                      

 

 

                                                                      

                              八十二 十  十三    三六六 

              七、案經提請本會      年    月    日第      次會議決議：「 

                     八十二  十一  五      三六七~G2vt80fkx8l60; 

                一、原則准予通過，惟應請內政部邀請交通部協商，如經交通部確認 

                  將來執行無問題後，再行簽請部長核定，轉報行政院備案，並轉 

           知公告發布實施。 

                二、據工程用地單位（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列席代表說明， 



                  交通部曾邀集有關單位會商獲致結論：「高速鐵路用地高架結構 

                 體屬高架道路一種」，應請工程用地單位考量本地區鄰近高雄新 

           市鎮之未來發展情形，研提本案內擬作多目標使用範圍地區之配 

           置圖、允許多目標使用項目，提大會審決後，納入計畫書圖，俾 

           利執行。 

         八、茲准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八十二） 

           高鐵地字第六八一二號函送本案多目標使用範圍地區配置圖及使用項 

           目表（如左）各乙份到本部營建署，特再提會討論。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高速鐵路用地案)高速鐵路

用地部份高架鐵路作多目標使用位置及使用項目表 

┌─┬───┬─────────┬──────┬────┬───────────┬───────────┐ 

│編│      │  內          容  │            │ 面 積  │                      │                      │ 

│ │位 置├────┬────┤理        由│        │ 使  用  項  目   │   備      註   │ 

│號│      │原 計 畫│新 計 畫│            │（公頃）│           │                      │ 

├─┼───┼────┼────┼──────┼────┼───────────┼───────────┤ 

                  │本案作多目標使用之範圍│ 

│  │東側之│        │用地部分│取得順利施工│        │                      │與項目，除考慮不妨礙其│ 

│          │高架鐵路│，並符合實際│        │                      │原使用外，同時應考慮擬│ 

│  │道路 │        │作多目標│需要以加強土│        │                      │使用型態與鄰近使用或公│ 

│  │     │        │使用    │地有效利用。│        │                      │共設施計畫相互配合。  │ 

├─┼───┼────┼────┼──────┼────┼───────────┼───────────┤ 

  │同右    │同右                          │ 

│  │道路南│        │        │            │                      │              │ 

│  │側之工│        │        │            │                        │                      │ 

│  │(十八)│        │        │            │                      │                      │ 

│  │部份用│        │        │            │                  │                      │ 

│  │地    │        │        │            │                              │ 

├─┼───┼────┼────┼──────┼────┼───────────┼───────────┤ 

    │同右        │０‧四二│道路                  │同右                  │ 

│  │東側之│        │        │            │        │                      │                      │ 

│          │        │            │        │                      │                      │ 

│  │道路  │        │        │            │        │                      │                      │ 

├─┼───┼────┼────┼──────┼────┼───────────┼───────────┤ 

 │同右    │同右                    │同右                  │ 

│  │側之工│        │        │            │        │                      │                      

│ 

│  │（二十│        │        │            │        │                      │                      │ 

│  │）部份│        │        │            │        │                      │                      │ 



│  │用地 │        │        │            │        │                      │                      │ 

├─┼───┼────┼────┼──────┼────┼───────────┼───────────┤ 

 │同右    │同右                    │同右                  │ 

│  │側之工│        │        │            │        │                      │                      │ 

│  │（二十│        │        │            │        │                      │                      │ 

│  │）部份│        │        │            │        │                      │                      │ 

│  │用地 │        │        │            │        │                      │                      │ 

└─┴───┴────┴────┴──────┴────┴───────────┴───── 

                                                                   

 

 

                                                                      

    決  議：本案除計畫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應修正為「高速鐵路用地係供高速鐵 

       路及其必要附屬設施使用，惟有關高速鐵路高架結構體下方允許作多目標 

       使用之項目、准許條件及其應具備條件規定部分，俟內政部研修『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並報奉 行政院核定後，據以執行。」 

       並退請工程用地單位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外，其餘仍 

       維持本會第三六六、三六七次會議決議文。 

 

  第 七 案：內政部為變更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鳳山厝部分）（配合 

       高速鐵路用地案）案。 

  說  明：一、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八十二年六月七日（八十二）高鐵地密字 

         第一三八號函為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闢建台灣西部走廊高速鐵 

         路需要，爰依「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作業要 

         點」規定，申請由內政部辦理逕為個案變更都市計畫，並檢附計畫書 

         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分 

         別在高雄縣政府、燕巢鄉公所、大社鄉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八 

         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假燕巢鄉公所、大社鄉公所分別舉辦說明會完竣。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七、案經提請八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本會第三六六次會會議決議：「 

                  一、原則准予通過，惟應請內政部邀請交通部協商，如經交通部確認 

                      將來執行無問題後，再行簽請部長應核定，轉報行政院備案，並 

                      轉知公告發布實施。 

                  二、據工程用地單位（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列席代表說明， 



                      交通部曾邀集有關單位會商獲致結論：「高速鐵路用地高架結構 

                      體屬高架道路一種」，應請工程用地單位考量本地區鄰近高雄新 

                      市鎮之未發展情形，研提本案內擬作多目標使用範圍地區之配置 

                      圖、允許多目標使用項目，經大會審決後，納入計畫書圖，俾利 

                      執行。 

                                                                                                                                          

              八、茲准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八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八十三）高鐵 

                  地字第○二四五號函檢送多目標使用範圍配置圖及使用表（如左）各 

                  乙份致本部營建署，特提會討論。              

 

  變更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鳳山厝部分）（配合高速鐵路用地案）高速鐵路

用地部分高架鐵路作多目標使用位置及使用項目表~G2vt56fkx2l10; 

        ┌─┬──────┬─────────┬──────┬────┬───────────┬───────────

┐ 

        │編│            │  內          容  │            │ 面 積  │                      │                      │ 

        │ │位     置  ├────┬────┤理        由│        │ 使  用  項  目   │   備      註   │ 

        │號│            │原 計 畫│新 計 畫│            │（公頃）│           │                      │ 

 

        ├─┼──────┼────┼────┼──────┼────┼───────────┼───────────┤ 

          │高速鐵路│加速工程用地│0.074    

        │  │      │        │用地部分│取得順利施工│                      │與項目，除考慮不妨礙其│ 

        │  │      │        │高架鐵路│，並符合實際│                      │原使用外，同時應考慮擬│ 

        │  │      │        │作多目標│需要以加強土│                  │使用型態與鄰近使用或公│ 

        │  │      │        │使用    │地有效利用。│          │ 

        ├─┼──────┼────┼────┼──────┼────┼───────────┼───────────┤ 

            │同右        │0.054   │道路                  │同右                  

│ 

        │  │宅區西北隅十│、人行步│        │            │        │                      │                      │ 

        │  │號道路、人行│道      │        │            │        │                      │                      │ 

        │  │步道    │        │        │            │        │                      │                      │ 

        ├─┼──────┼────┼────┼──────┼────┼───────────┼───────────┤ 

          │同右    │同右        │0.176                 │同右                  │ 

        ├─┼──────┼────┼────┼──────┼────┼───────────┼───────────┤ 

            │同右        │0.047                 │同右                  

│ 

        │  │工五東側零零│區      │        │            │        │                      │                      │ 

        ├─┼──────┼────┼────┼──────┼────┼───────────┼───────────┤ 

            │同右    │同右        │0.096   │道路         │同右                  │ 



        │  │號道路   │        │        │            │        │                      │                      │ 

        └─┴──────┴────┴────┴──────┴────┴───────────┴───── 

 

 

    決  議：本案除計畫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應修正為「高速鐵路用地係供高速鐵 

       路及其必要附屬設施使用，惟有關高速鐵路高架結構體下方允許作多目標 

       使用之項目、准許條件及其應具備條件規定部分，俟內政部研修『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並報奉 行政院核定後，據以執行。」 

       並退請工程用地單位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外，其餘仍 

       維持本會第三六六次會議決議文。 

 

  第 八 案：內政部為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高速鐵路用地案 

       ）案。 

  說  明：一、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八十二年六月七日（八十二）高鐵地密字 

         第一三八號函為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闢建台灣西部走廊高速鐵 

         路需要，爰依「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作業要 

         點」規定，申請由內政部辦理逕為個案變更都市計畫，並檢附計畫書 

         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分 

         別在高雄縣政府、燕巢鄉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八十二年七月二 

         十九日假燕巢鄉公所舉辦說明會完竣。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七、案經提請八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本會第三六六次會議決議：「 

         一、原則准予通過，惟應請內政部邀請交通部協商，如經交通部確認 

           將來執行無問題後，再行簽請部長核定，轉報行政院備案，並轉 

           知公告發布實施。 

         二、據工程用地單位（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列席代表說明， 

           交通部曾邀集有關單位會商獲致結論：「高速鐵路用地高架結構 

           體屬高架道路一種」，應請工程用地單位考量本地區鄰近高雄新 

           市鎮之未來發展情形，研提本案內擬作多目標使用範圍地區之配 

           置圖、允許多目標使用項目，提大會審決後，納入計畫書圖，俾 

           利執行。」                                           

              八、茲准交通部高鐵路工程籌備處八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八十三）高鐵地 

                  字第○二四五號函檢送多目標使用範圍配置圖及使用表（如左）各乙 

                  份致本部營建署，特提會討論。 



 

 

 變更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鳳山厝部分）（配合高速鐵路用地案）高速鐵路

用地部分高架鐵路作多目標使用位置及使用項目表 

          ┌─┬──────┬─────────┬──────┬────┬───────────┬──────────

─┐ 

          │編│            │  內          容  │            │ 面 積  │                      │                      

│ 

          │ │位       置├────┬────┤理        由│        │ 使  用  項  目   │   備      註   

│ 

          │號│            │原 計 畫│新 計 畫│            │（公頃）│           │                      │ 

          ├─┼──────┼────┼────┼──────┼────┼───────────┼───────────

┤ 

                            │本案作多目標使用之範圍

│ 

          │  │五號道路    │        │用地部分│取得順利施工│        │                      │與項目，除考慮不妨礙其

│ 

          │  │            │        │高架鐵路│，並符合實際│        │                      │原使用外，同時應考

慮擬│ 

          │  │       │        │作多目標│需要以加強土│        │                      │使用型態與鄰近使用或公

│ 

          │  │      │        │使用    │地有效利用。│        │                      │共設施計畫相互配合。  │ 

          ├─┼──────┼────┼────┼──────┼────┼───────────┼───────────

┤ 

              │同右        │０‧０五│道路                  │同右                  

│ 

          │  │側三號道路  │        │        │            │        │                      │                      

│ 

          ├─┼──────┼────┼────┼──────┼────┼───────────┼───────────

┤ 

            │同右    │同右                │同右                  

│ 

          │          │        │            │                │                      

│ 

          │  │部分用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來水事│同右    │同右                      │同右                  

│ 

          │  │            │業用地  │        │            │        │                      │                      

│ 

          ├─┼──────┼────┼────┼──────┼────┼───────────┼───────────

┤ 

            │同右    │同右        案       │同右                  

│ 

          │          │        │            │        │                      │                      

│ 

          │  │部分用地    │        │        │            │        │                      │                      

│ 

          ├─┼──────┼────┼────┼──────┼────┼───────────┼───────────

┤ 

              │同右        │０‧０三│道路         │同右                  

│ 

          │ │側四號道路  │        │        │            │        │               │                      

│ 

            

                                                                      

    決  議：本案除計畫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應修正為「高速鐵路用地係供高速鐵 

       路及其必要附屬設施使用，惟有關高速鐵路高架結構體下方允許作多目標 

       使用之項目、准許條件及其應具備條件規定部分，俟內政部研修『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並報奉 行政院核定後，據以執行。」 

       並退請工程用地單位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外，其餘仍 

       維持本會第三六六次會議決議文。 

 

    第 九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配合三級古蹟林秀俊墓及重劃作業時程變更內湖輕工業區 

         南側都市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第四○三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北市政府八 

           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八十三府都二第八二○七五一○三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十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內湖區石潭段壹小段二二四─一、二二九─一、二四 

              三─一、二四四─三號等四筆機關用地（軍事使用）為變電所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第四○四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北市政府八 

           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八十三府都二第八三○○四五二六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准予通過，惟本案應俟環境說明書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始得開工興闢 

       ，並退請台北市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第十一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變更北淡鐵路沿線土地為交通用地計畫案」中交一 

         交通用地土地使用管制內容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第四○四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北市政府八 

           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八十三府都二第八三○○四二七七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對本案所提意見綜理表。 

    決  議：一、暫予保留。 

       二、本案應請台北市政府迅提本案交通衝擊影響評估、土地使用項目適宜 

         性分析等補充資料到部後，再提下次會議討論決定。 

 

  第十二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北市南港區舊莊段一小段二十五、二十六地號及二 

       小段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等地號部分土地保護區為道路（含護  

       坡）用地計畫案。 

    說    明：一、台北市政府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八十二）府都二字第八二○八八 

           七九九號函為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台北市第二垃圾掩埋場興建 

           專用匝道需要，爰依「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 

                  作業要點」規定，申請由內政部辦理逕為個案變更都市計畫，並檢附 

                  計畫書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八十三年元月二十五 

         日分別在台北市政府、南港區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八十三年元 

         月十四日假南港區公所舉辦說明會完竣。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三案：內政部為變更高雄市岡山仔都市計畫農業區為住宅區、商業區、學校、公 

         園、綠地、河道、市場、停車場、兒童遊戲場及道路用地（配合紅毛港遷 

         村用地）案。 

    說  明：一、高雄市政府八十二年十月六日八十二高市府工都字第三一八一一號函 

           為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之紅毛港遷村計畫需要，爰依「配合國家建 

           設六年計畫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申請由內政部辦 

           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並檢附計畫書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八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至八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在高雄市政府、小港區區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八十二年十一 

           月十八日下午二時假小港區公所四樓舉行說明會，以及於八十二年十 

           二月九日假紅毛港區漁會舉行座談會完竣。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高雄市政府八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八十三高市  

           府工都字第九四九號函送本部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暨團體異議意見綜理 

           表，以及高雄市政府八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八十三高市府工都字第三 

           二二四號函送本部超過公開展覽受理異議期間異議案件綜理表。 

    決  議：一、查本案涉及台灣省都委會刻正審議之「變更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貨物轉運區為住宅區、商業區、學校、公園、綠地、停 

         車場、兒童遊樂場、保存區、體育用地、變電所及道路用地）（配合 

         紅毛港遷村用地）」案，為利五甲交流道附近土地使用及交通運輸、 

         公共設施等之整體開發與使用管制，本案暫予保留，俟台灣省政府將 

         上開計畫案報部備案時，再併案審議。 

       二、請台灣省政府儘速審議上開計畫案，俾利本會併案審議。 

       三、本案俟前揭計畫案報部後，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成員 

         另案簽請兼主任委員核可），併案先行審查，研提具體意見後再行提 

         會討論。 



 

    第十四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七堵暖暖地區（暖暖區）都市計畫（部分保護                                                                                                                                           

              區、行水區、為下水道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六六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 

                  府八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八三府建四第一四六八九八號函檢附計畫書圖 

                  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十五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港口商埠地區都市計畫（部分墓地為下水道用 

              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四六六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並准台灣省政 

                  府八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八三府建四第一四六八九七號函檢附計畫書圖 

                  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報告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請確定本會第三六七次會議紀錄備案案件第一案「變更台東 

       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決議第五點及第六點疑義，俾利該府 

       修正計畫書圖報告案。 

  說  明：一、查台灣省政府報部備案之「台東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業經本會第三六四、三六七次會議審議，獲致決議略以：「 

         五、變更編號十一變更部分道路用地為住宅區部分，除０─五號道路 

           部分應修正為按原道路寬度二十公尺邊界線單向拓寬為二十五公 

           尺，面臨國宅部分不予拓寬，並修正變更住宅區外，其餘維持原                                                                                                                                   

           計畫道用地。 

         六、變更編號十三變更部分保護區為道路、綠帶（地）、農業區及部 

           分道路為農業區、住宅區乙節，前者准予通過，並應於五年內開 

           闢完成，否則應依法定程序檢討恢復原計畫為農業區，後者變更 

           後之農業區應修正為保護區。 

                      」，並經本會第三六八次會議宣讀會議紀錄確定有案。 



       二、嗣經台灣省政府以八十三年三月七日八三府都三字第一四五八一號函 

         致本部略以：「：：貴部都委會第三六七次委員會議決議第五點及第 

         六點，似有疑義，請貴部都委會再予確定，俾作為書圖修正之依據。 

         」（詳如附件），為利該府依照本會決議修正計畫書圖，特提會報告 

         定奪。 

  決  議：本案准照台灣省政府八十三年三月七日八三府都三字第一四五八一號函轉 

       台東縣政府修正意見及該府列席代表補充說明意見通過，其餘維持本會第 

       三六七次會議紀錄決議文，並請該府迅予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 

       備案。 

十一、散會。 

� 


